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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大學余傳韜校長紀念僑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

114年 3月 20日 113學年度第 1次國際事務會議通過 

一、 國立嘉義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紀念前校長余傳韜博士對學

校的付出及對學生照顧與提攜之情，以各區校系友會、熱心校

友、各界企業人士及校內同仁捐贈款項設立本助學金，以扶助

家境清寒、遭遇困境或弱勢家庭且成績優良之學生，特訂定「國

立嘉義大學余傳韜校長紀念僑生獎助學金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簡稱

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申領本獎助學金須符合下列 4項資格 

(一) 本要點所稱僑生，係指依「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」規定入 

學且具本校學籍之學士班學生（不含新生及延修生），港澳學生

依「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」規定入學者，準用本要點規

定。 

(二) 本校上學期學業成績達 70 分以上，且班級排名前 50%；操行

80分以上，且無懲處紀錄。 

(三) 家境清寒者。 

(四) 未領有校內其他獎助學金者。 

三、 檢附文件 

(一) 申請書。 

(二) 前一學期成績單(需有班級排名)及獎懲紀錄表。 

(三) 僑居地清寒證明（須為僑委會補助清寒僑生參加全民健康保險

費用所認可之清寒證明文件開立單位）。 

四、 申請時間、錄取名額及獎勵金額 

(一) 申請時間：每年 9月申請當學年度獎助，依國際處公告為準。 

(二) 錄取名額：5名。 

(三) 獎勵金額：每名 2萬元整。 

五、 核發原則及第 2學期核發規定 

(一) 本獎助學金核發以一學年為原則，每學期 10月及 3月各核發 1

萬元； 受獎助者，當學期有休退學或受記過以上處分者，即停

發第 2學期助學金。 

(二) 第 2學期核發時，需無懲處紀錄且學業成績需比前學期維持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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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步、班級排名比前學期維持或進步、或維持班級排名前 25%，

始符合資格。 

六、 本獎助學金業務由國際事務處承辦，由本校國際事務處處長、

國際事務處境外生事務組組長及僑生業務承辦人組成審查小組，

擇優核定獲獎名單。 

七、 本要點經國際事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。 

 


